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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事务所 税收优惠部 

2015年5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

通知》（国发〔2015〕25号，“25号文”）。25号文明文规定暂

停国发〔2014〕62号要求的清理规范税收、非税等收入和财政支出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统称“税收等优惠政策”），“待今后另行部

署后再进行”，并明确既有优惠在过渡期内可继续实施。 

本期资讯明税旨在介绍25号文的主要内容，并对企业如何采取下一

步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提出建议。 

一、税收等优惠政策区分执行：既有政策过渡期内继续执行，已兑

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 

国发〔2014〕62号文一刀切地要求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

策一律停止执行”，未对既有的税收等优惠的执行设置过渡期。这

导致实践中企业和税务等部门之间产生大量的争议，并损害了地方

政府的公信力。25号文修正了国发〔2014〕62号文的规定，确立了

既有税收等优惠政策逐步淡出的原则，明确既有优惠过渡期内可继

续执行。 

25号文规定，各地区、各部门已经出台的优惠政策，有规定期限的， 

按规定期限执行；没有规定期限又确需调整的，由地方政府和相关

部门按照把握节奏、确保稳妥的原则设立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继续

执行。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

的部分，不溯及既往。 

这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重磅利好。国发〔2014〕62号文下发后，一些

地方已经开展了清理工作并取消了企业既有的地方税收等优惠政策

的实施。随着25号文的发布，企业应即刻清理核实本企业是否存在

既有税收等优惠在国发〔2014〕62号文下发后被停止执行的情形，

并尽快与主管部门沟通以争取既有优惠的继续实施，必要时可寻求

税务律师的协助。同时，企业应与主管部门保持有效沟通，以了解

既有优惠执行过渡期的时间设置。 

二、不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地方政府未来仍可制定

相关的优惠政策 

财政支出型优惠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先征后返、列收列支、财政

奖励或补贴，以代缴或给予补贴等。25号文规定，各地区、各部门

今后制定出台新的优惠政策，除法律、行政法规已有规定事项外，

涉及税收或中央批准设立的非税收入的，应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其他由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批准后执行，其中安排支出一般不得与

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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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仍然允许地方政府（特别是民族自治地

区）未来出台或实施不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优惠政

策，而既有的类似优惠仍然可能长期实施。 

三、经济下行：税收等优惠的未来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或许是出于应对近期的经济下滑和维护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需要，国

务院出台了国发〔2015〕25号文，暂停了国发〔2014〕62号文要

求的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清理工作，并要求各地根据情况对既有税收

等优惠政策的执行设置过渡期。 

但企业应该意识到，税收等立法权的统一和规范仍将是大势所趋，

地方不合规的税收等优惠将逐步淡出。地方出于招商引资目的出台

的各类违法违规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不仅违背了税收法定的

原则、破坏了国家税收立法权的统一，还造成了不同地区企业之间、

乃至同一区域不同企业之间的税负不公。通过清理规范税收等方面

的优惠，有利于消除地区间的“洼地”、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并促

使地方政府朝着服务型政府的方向转变，同时也有利于预防腐败。 

而且，优惠清理的暂停，并不意味着“旧时代”的“好日子”的回

归。相反，在经济下行、地方政府财力紧张的背景下，不难想象，

个别企业即使依据25号文要求地方政府或主管税务机关落实既有优

惠也可能面临现实的困难。更何况，25号文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对已

出台的优惠设置过渡期。 

 

对企业而言，一方面应积极与主管部门沟通，争取既有税收等优惠

在过渡期内的继续实施；另一方面，应在过渡期内逐步调整和规范

自身的经营和税务架构，利用税法统一的优惠政策做好自身的税务

规划，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税务挑战和税务风险，争取在市场中的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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